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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称解释 
  
一、县安监局单位概况 
1、部门职责： 
(一)、综合监督管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分析和预测安全生产形势，发布安全生产信息，协调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二）、依法承担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负责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工作；
    （三）、制订和发布工矿商贸行业地方安全生产规程、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四）、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根据县政府授权依法组织对一般事故的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工作，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检查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综合管理全县生产安全伤亡事故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分析工作；
    （五）、组织指导并监督职责范围内的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和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工作，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安全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六）、组织指导并监督职责范围内的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和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考核工作，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安全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七、）组织拟订安全生产科技规划，指导协调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安全生产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八）、承担县安委办的具体工作。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
（1）机构设置：县安监局设局机关，有2个所属事业单位，分别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大队，应急救援办公室。
（2） 决算单位构成：财务由局统一核算。
 二、 县安监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表 
  附件：（要求公开的8张表） 
3、 县安监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
     2018年收入290万元，比上年265万元多拨35万；2018年支出290万元，比上年265万元多支出35万元，2017年结余0万元。
2、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收入290万：财政拨款288万元，占98%其他收入2万元占2%。
3、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
2018年支出290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66万元，占57%，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24万元，占43%。
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度财政拨款288万元，比2017年度265万元多拨13万元，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288万元，比2017年265万元多支出13万元。
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288万元，比2017年265万元少支出13万元。
（二）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28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66万元，占57%，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24万元，占43%。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说明：财政拨款支出与预算持平，严格执行预算。
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8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66万元，占57%，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24万元，占43%。
7、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招待费7万元，与预算数持平，2018年招待费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经费3万元，与预算数持平，2018年三公经费10万元，主要是单位制定了财务规定，严格控制公务性招待范围及标准，响应党的号召，厉行节约.
（二）2018年招待支出7万，招待批次106次，招待人数673人，公务车辆运行经费3万元，公务车1台。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 
9、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2018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22万元，比2017年101万元增加11万元，增22%，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安全工作执行到位，减少一些宣传工作经费等 。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1台， 属一般公务用车。
（三）预算绩效情况：财政拨款288万元，财政拨款支出288万元，单位正常运转，深入开展“春雷2018”、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大检查、打非治违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每年初、每季度开展一次全县安监系统工作人员大培训；举办“安全环保杯”自行车赛吸引了全市九县三区共300余人参赛；每年选送一大批业务骨干参加省市级培训；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和领导干部带队检查，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治理。
四、名称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以外为完成相关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三公”经费：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